
研究首先要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其次，应关注案例研究，对中

国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疑难案件和法律漏洞，能够提供诸如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

等方法论的指导。

高度重视法治思维的作用

陈金钊（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法治思维对法治建设有重要的意义。没有法治思维作为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就难以

顺利推进。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中国建设来说，不仅涉及

制度体制的改革，也牵涉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公民等各方主体的思想与行为的转变。全

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属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活动，既包含法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塑造，也牵涉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换。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涉及管理体制改革，但仅有体制的改变还不足以全面推进法治中

国的建设，法学研究者必须注意对法治思维的凝练以及法学教育对法治思维的普及。在

法治由权力向权利、管理向治理、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过程中，制度的变革与思维方式的转

变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如果只有制度的变革，思维方式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就会因思维路

径的不一致而陷入困境。３０多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要想使法律制度全面发挥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法治所需要

的法治思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法治思维是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和法治意识形态重

要的组成部分，能否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人们是否拥有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法治思维与法律规则一样也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在过去的 ３０多年，相对

来说，我们非常重视法律规则及其体系的建构，然而，对法治思维的研究与训练不够重视，

以至于在有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后，出现了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法律人）不能很好地

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现象。人们常常抱怨理解的偏差和执行的错误是因为觉悟不够

高。但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不能掌握法律方法以至于职业、执业能力出了问题。为了准

确地运用法律，避免或减少对法律的误解，就必须尽量多地掌握法律思维。在法律方法研

究过程中，人们对法治思维有不同的界定，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法治思维最根本的是

“根据法律的思考”，把法律当成思考解决法律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思维决策过程中

释放法律的意义。如果没有根据法律的思考，法律规则体系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根

据法律的思考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法律在立法上被简约为规则

体系，在方法上试图以简约应对复杂，实现用简约的规则调整复杂的行为。然而，简约的

规则与复杂的事实之间不会自动对接，必须通过人的思维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符合法治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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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思维，没有法治思维的把握就难以准确地理解、解释和

运用法律。在中国，就多数人的思维倾向来看，规则意识比较淡泊。长期以来对任何事物

都采取辩证的姿态，辩证逻辑充斥着人们的思维过程，对形式逻辑比较轻视，因而在理解

法律的时候灵活性有余，而对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安全性等重视不够。比如，我们在接受

来自西方的法治思维方式的时候，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方法很难接受，但是对实质法治方

法却很容易接受。这说明，我们骨子里面原本就有很多实质主义的方法。我们的知识

“前见”中早已包含着实质思维。西方法治在经过多年的严格法治以后，建立在形式逻辑

基础上的法治思维的缺陷已经显示出来，因而需要用非经典逻辑来校正机械司法的弊端。

所以目的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实用主义法学、法律社会学、自由法学等等主张用实质主义

的方法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以克服形式法治的机械性。但我国的法律人是在法律还没

有权威的时候，就开始运用西方法学的观点对法律规则的解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整体

性思维与西方的实质思维有很多同质性。在中国，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教义学法学

或规范法学，一直处在被贬抑的状态。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以后，我们没有来得及实

施，就开始了
!

体现片面实质法治的能动司法的呼吁，在法律效果还没有来得及展示的时

候，就开始主张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在各种“统一论”之中法律失去

了权威，对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规则和程序意识重视不够。近些年来，因为要解决法律的权

威问题，因而也在不断地呼吁对法律规则的重视，要求认真对待法律体系所锁定的秩序架

构，但是对法治思维不够重视，人们只知道不了解法律的规定是法盲，但不知道“仅仅知

道法律规定而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依然是法盲”。

第三，对法治思维的熟练把握，是提升法律人等参与能力的重要方面。法治中国建设

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事业，其中政治人、法律人、经济人是最主要的主体。在法治中国

建设过程中，需要这三种人具有共享的法治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由法治思维

所塑造的。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法治思维，法治主体间才能共享同一个法治空间，从而进行

有效地沟通与交流。虽然各种主体的行为范围以及法治对他们的要求不尽一致，但是他

们的思维方式和遵循的思维规则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各种行为主体需要面对共同的法律

以及相同的法治要求。对政治人的权力需要由法律制约，公共权力需要在法律的笼子里

面行使，越权违法、滥用权力都是对法治的破坏，因而必须掌握法治思维。由于市场经济

就是法治经济，经济人不掌握法治思维，不仅自由、平等的交易难以完成，而且其权利受到

侵害以后也难以获得救济。法律人是以法律职业为生的，掌握法治思维就是他们谋生的

基本手段。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三种人都共同面临着能力需要提升的问题。这种能力

主要包括对法律运用的逻辑推理能力、论辩修辞能力和理解解释能力。法律能力的提升

有多方面的要素，但基本的是对法治思维的把握。没有对法治思维的把握难以成就法治

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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